            湖南新晃埋尸案背后的思考
据媒体报道，湖南新晃公安在扫黑除恶斗争中，挖出了杜少平犯罪团伙，杜少平在被审讯过程中，交待了16年前杀害邓某并埋尸学校操场的犯罪线索，新晃公安顺藤摸瓜，在新晃操场挖出了一具尸体。这具尸体极有可能就是16年前被害的邓某的尸体。
综合媒体报道的情况，案件的发生过程可能是这样的:16年前，新晃一中修建操场，校长黄某的外甥杜少平为施工方，邓某为质量监督人员，邓某拒绝在质量鉴定材料上签字，并向县里举报施工方偷工减料，随即邓某失踪，直到16年后的今天。
首先，我想说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一些人道德沦丧，为了名利不择手段，已经到了丧失基本人性的疯狂地步!一个小小的中学校长，一个小小的工头，仅仅因为邓某不同意在质量监督材料上签字并举报其偷工减料，就完全置道德法律于不顾，将邓某残忍杀害并埋尸操场。这种禽兽不如的行径，是对人类基本道德的肆意蹂躏，是对法治社会的公然践踏!
其次，我想说，邓某埋尸案案发生之时，参与者绝非一人，而极可能是一个以施工方负责人杜少平、校长黄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，这个犯罪团伙手段残忍，有预谋有组织，案发十六年人人守口如瓶，公安机关应该定性其为黑恶集团，加以严惩。
其三，我想说的是，当年邓某举报到县里，是谁违规向杜少平团伙泄露了举报信息，这些人应当被查出来，依规依法严惩!
其四，我想说的是，新晃“操场埋尸案”说明，在我们的社会，黑恶势力一度达到了多么疯狂和令人发指的地步，所以，党中央部署的扫黑除恶斗争是英明的，完全正确的。如果没有这场扫黑除恶的斗争，也许邓某仍沉冤于操场之下独自饮泣!
其五，我想说的是，当今社会中那些道德沦丧、为所欲为的人，至少，你们要对法律保持敬畏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正义会迟到，从来不缺席!
其六，我想说的是，邓某是一个坚持原则和有正义感的人，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社会的希望。虽然他被邪恶势力吞噬，但是起精神可嘉，其作为可敬，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。维护正义，就是关怀我们自己。如果人人都圆滑世故，八面玲珑，面对邪恶保持沉默甚至为虎作伥，则邪恶势力必定更加嚣张，无所忌惮，到头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。如今，杜少平团伙被曝光于全社会，等待他们的，必将是法律的严惩，全社会正拭目以待。邓某的在天之灵，应该倍感欣慰!
